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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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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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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向
做
大
帮
生
皮
及
皮
褸
零
沽
生
意
・
・
現
鑒
於
世
情
冷
淡
：
且
租
價
高
昂•
・
爲
謀
收
縮
盤
費
起
見
；

特
將
各
皮
草
减
價
淸
盤
出
售
、
俟
賣
淸
後
•
・
便
不
做
零
沽
生
意■■ 

計
犧
牲
値
六
萬
元
之
貨
物
：
如
上
靚
皮
褸
、及
搭
頸
毛
領
、生
皮
等
、

原
價
每
元
現
只
收

毛
五
仙

各
貨
要
將
之
清
沽
：
欲
定
買
者■
・
可
先
交
定
銀
若
干
：
留
候
遲
數
星
期
取
褸
亦
可
・■ 

數
種
特
別
貨
物
平
沽
列
后
•

乞
愼
海
狗
皮
褸
：
：
1

者
每
件
特
別
價
九
十
四
元
五
毛
 

香
鼠

M
uskrat;

皮
褪
■■
：
■■
：

金
黃
色
頂
説
者
每
件
常
價
壹
百
壹
十
五
元

現
沽
五
十
四
元
半
 

香
鼠
脊
毛
皮
褸
：
■
：
：
■
真
實
靚
貨
：
装
式
均
極
趨
時
：
每
件
常
價
貳
百
元
：

現
沽
七
十
四
元
半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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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街

列

增
城
絲
苗
 

新
花
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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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水
貨
 

合
時
生
菓
 

菜
米
瓜
仁
 

化
粧
香
品
 

發
行
零
沽
 

格
外
計
平

僑
胞
光
顧

◎
◎
◎

大
羅
仙

◎
◎
◎
◎
 

天
星
算
命

⑥
算
命
價
格

小
批
八
字 
二
兀 

中
批
星
盤
五
元 

加
批
八
字
二
元 

大
批
星
盤
拾
元 

筆
金
先
惠 

空
函
不
答 

■
寓
址
雲
埠
瑞
英
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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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山
大
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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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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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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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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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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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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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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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權
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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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表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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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
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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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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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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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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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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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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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掘
打

汝
利
愼

雲
高
華

城
多
利

列
必
治
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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睿

上

本
醫
生
畢
業
於
芝
加
哥
西
北
大
學
領
牙 

为
木
遥
4
 
科
博
士
銜
現
設
醫
館
於
本
埠
加
蘭
護
街 

醫
館
時
間
朝
九
點 

門
牌
八
壹
七
號
貳
拾
至
廿
一 
號
房
極
樂 

至
下
午
五
點
半 

與
華
友
交
易
價
錢
相
宜
手
術
精
巧
倘
蒙 

電
話
干
汝
地
一
周
三 

賜
顧
無
任
歡
迎

牙
科
博
士
卡
老
克
氏
啟 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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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w
hursC  

817  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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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小
學
校
擇
級
會
考 

。
市
教
育
會
議 

一 

⑤
編
印
市
教
育
統
計 
㊅
發
行
市
教
育
月 

刊 
④
派
員
考
察
教
育 
®
舉
行
植
樹
典 

禮

®
檢
驗
學
生
體
格 
(
拾
〕調
查
夢
事 

編
製
覽
表
(
十
一
)
舉
行
校
地
登
記l
十 

二
〕 
制
定
學
生
專
用
衣
鈕
、卜
三)
制
定
市 

校
教
職
員
證
章 
(
十
四)
考
核
所
屬
職
教 

員
工
作
成
績 

〔拾
五
〕整
飭
學
風
一
，十
六
一 

改
善
市
校
行
政
增
進
教
學
效
率 
(
拾
七
) 

廓
淸
市
校
積
弊 
(
十
八
.
編
造
工
作
縛
過 

槪
毛 
(
拾
九)
擬
訂
各
項
進
行
計
副(
廿
) 

修
訂
各
項
規
章

■

全
市
米
商

聯
請
改
善
印
花
罰
例
 

廣
州
市
經
營
米
業
商
店
。
近
因
印
花
稅
稽 

查
又
復
違
章
苛
罰 
弁
髦
規
定
優
待
民
食

功
令 
特
於
前
日
召
集
全
市
米
業
買
手 

大
會
議
議
决
•
聯
合
抗
拒 
幷
推
由
米
一

公
會
于
拾
二
月 
一
拾
日
分
呈
主
管
各
機
關 

請
求
改
善
罰
例 

茲
將
原
文
探
錄
于
下 

以
吿
關
心
民
食
者 

呈
爲
呈
請
玲
善
印
花 

罰
例 

發
還
遵
罰
簿
據 
以
符
功
令 

而 

恤
商
艱
事 
竊
敝
會
現
據
會
員
紛
紛
投
稱 

㊀
關
於
米
單
印
花
壹
案 

杳
米
單
貼
用 

印
花 

前
經
黨
府
明
白
規
定 

在
拾
元
以 

上
發
貨
單 
貼
印
花
壹
分 
離
收
銀
與
銀 

貨
兩
訖
者 
以
發
貨
單
論 

如
係
簽
收
單 

據
式 

翌
日
收
銀
再
貼
印
帽
宣
分 

此
爲 

政
府
體
念
民
食
之
至
意 
自
與
雜
行
迥
然 

不
同 

至
干
發
貨
單
字
據 
並
非
簽
收
單 

據 
當
然
貼
花 
一 
分 

向
皆
照
章
辦
理 

乃
近
日
印
花
税
局
檢
査
員
對
于
此
項
單
據 

動
輒
檢
去 

誠
恐
有
取
巧
濫
罰
情
事 

全
市
米
店
势
必
惹
起
恐
慌
，
貿
易
上
頓
形 

窒
碍 

此
應
請
求
轉
呈
維
持
者
壹
也 
㊁
 

關
于
交
銀
簿
被
執
處
罰 
久
不
發
還 
一 
案 

查
商
人
對
于
簿
據 
允
應
遵
章
貼
花 

誰
肯
以
三
幾
個
銅
仙
之
微 
植
千
百
十
之 

虱
者 
藉
口
漏
貼
違
章
則
處
罰 
固
其
所 

然

e
經
遵
罰
繳
款 
斯
亦
已
耳 

而
簿 

據
經
年
累
月 

未
荷
發
還 

迨
商
人
詣
局 

詢
査 

則
謂
無
案
可
稽 

或
謂
經
已
遺
失 

■ 
似
此
不
特
不
爲
商
塲
簿
據
作
保
証 

且 

3
人
因
失
去
簿
据 
常
有
惹
起
訴
訟
者 

損
失
自
不
待
言 
此
應
睛
求
轉
呈
維
持
者 

貳
也 

基
於
以
上
貳
項 
會
員
等
詢
謀
僉 

同 

理
合
具
詞
投
請
轉
呈
印
花
當
道 
俯 

賜
維
持 
.
實
叨
德
便
等
情 

前
來 

查
米 

單
拾
元
以
上
貼
花
一
分 
業
經
黨
府
規
定 

自
不
能
取
巧
濫
罰 
商
塲
簿
据 

如
係 

漏
貼
印
花 
旣
經
遵
罰
，
自
應
迅
予
發
還 

以
符
整
裕
稅
收 

而
體
恤
商
民
之
本
旨 

据
投
前
情 
理
合
備
文
呈
請
察
核 
伏一 

乞
對
于
米
單
拾
元
以
上
貼
用
印
花
一
分 

准
予
重
頒
明
令 

禁
止
取
巧
濫
罰 
俾
維 

民
食 

而
恤
商
艱 
幷
對
於
檢
查
員
執
去 

薄
據
時 

應
由
局
發
正
式
收
條 
書
明
某 

隊
某
員 
由
餃
員
蓋
章
簽
字
交
囘 
以
便 

將
來
遵
罰
後
領
還 
偷
有
遺
失 

應
爲
該 

員
是
問 
以
杜
流
弊 

而
資
保
証 
是
否 

有
當 
伏
候
此
示
祗
遵 
謹
呈
廣
東
印
花 

烟
酒
稅
局
正
局
長
蘇 

副
局
長
李 
廣
州 

市
米
業
同
業
公
円
主
席
李
福
田
呈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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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•
廣
州
教
育
局 

所
謂
三
年
施
政
計
劃
 

廣
州
教
育
局
昨
奉
市
府
命
令 
擬
具
三
年 

教
育
施
政
計
割 

該
局
局
長
陸
幼
剛 
奉 

令
後 

即
着
手
起
草 
茲
將
其
計
劃
綱
要 

探
誌
于
下
「甲
」屬
於
改
善
及
推
進
學
校
教 

-
育
事
項 
㊀
大
學
教
育 
湘
勤
大
學 

將 

市
師
歸
入 

鼓
師
範
學
院 
今
年
開
設 

②
中
等
敎
育㊀
增
校 

成
立
第
三
職
業
學 

校

「第
壹
年
」增
設
第
四
職
業
學
校
壹
間 

「第
二
年
」增
設
第
四
中
學
校
壹
間
「第 

三
年J

㊁
增
班
金
軍
事
訓
練
「高
中
男 

生
」0
敕
護
學
「高
中
女
生
」⑤
建
築
校 

舍 

四
職
「第
一
年
」四
中
一
第
二
年
」五
職 

、第
三
年
」因
建
築
宿
舍
五
間
第
一
年
一
 

間 

第
貳
年
二
間 

第
三
年
三
間
「中
小 

學
員
生
費
用1
為
其
他
改
善
事
項
与
小
學 

教
育 
㊀
增
校 

拾
八
間(
分
三
年)
另
增 

規
模
較
大
之
小
學
五
間
〔介
三
年
一㊁
增
班 

(
分
三
年
〕®
建
築
校
舍
〔附
修
葺
〕。 

確
定
分
配
小
學
校
址
⑤
設
立
農
村
小
學 

第
一
年
成
立
兩
所 
第
貳
第
三
兩
年
酌 

增 
㊅
設
立
勞
工
小
學 

第
豈
年
成
立
兩 

所 
第
二
第
叁
兩
年
酌
增 

以
補
助
私
立 

小
學
校®
其
他
改
善
事
項 
(
乙
〕屬
於
改 

善
及
推
進
社
會
教
育
事
項 
㊀
公
共
運
動 

塲
大
一
 

兩
年
完
成 

小
五 

分
配
各 

區 

分
三
年.
完
成 
㊁
兒
童
游
樂
園
五
所 

每
區
壹
間 

分
三
年
完
成 

自
民
衆
敎 

育
館
二
所 
第
壹
年
成
立
第
一
所 
第
貳 

年
篤
備
第
貳
所 
第
三
年
成
立
第
三
所 

。
美
術
院
、
兩
中
完
成 

国
音
樂
院 
第 

二
三
年 

炒
植
物
院 

設
標
本
室 

溫
室 

等 
。
動
物
院 

列
第
貳
第
三
年 
③
兒 

童
感
化
院 
第
三
年 
㊈
民
衆
學
校 
㊉
 

識
字
運
動 
(
分
若
干
期 
計
三
年
可
減
文
一 

盲
若
干J

密9
中
山
圖
書
館 
㊉
㊁
市
就 

學
校
運
動
會 
㊉
㊂
市
豁
學
校
展
育
覽 

㊉
0
市
體
育
協
進
會 
㊉
国
設
立
民
衆
體 

育
班 
㊉
®
設
立
民
衆
辦
事
處 
㊉
但
設 

立
民
衆
過
報 
㊉
®
設
立
民
衆
劇
社 
㊉
 

西
設
立
民
衆
茶
園
㊁
㊉
 
設
立
民
衆
游 

暮
塲 

〔廿 
二
審
查
蹴
劇 

一4::一 :
設
立 

戲
劇
學
校 

〔卄
三
〕設
方
播
音
學
史 
㊁
 

。
設
立
市
政
講
習
所 
㊁
㊄
設
立
合
作
人 

員
訓
練
所㊁
因
設
立
職
業
指
導
所 
廿
七
〕 

設
立
婦
女
家
事
講
習
所 
(
廿
八
，舉
行
公 

民
救
育
講
演
會
「廿
九
」舉
行
學
術
講
演
會 

L

卅
舉
行
家
事
講
演
會(
lit
一
〕舉
行 

音
樂
會 

〔世
二
〕推
行
注
音
符
號
〔卅
三
〕 

舉
行
國
術
比
賽 
(
卅
四
，舉
行
戲
劇
比
赛 

L

卅
五
、舉
行
歌
曲
比
賽
〔卅
大
舉
行
象
 

棋
比
妾(  

ifr
七
一
舉
行
競
渡
比
賽
〔卅
人
〕舉 

一
行
單
車
比
赛( W
九
一
舉
打
踢
健(
旁
革
，比 

賽 
@
㊉
舉
行
游
泳
比
赛
。㊉
㊀
舉
行 

演
講
比
赛 

四
十
二 
舉
行
學
術
比
賽 

。㊉
®
舉
行
國
語
比
賽 
(
四
十
四)
舉
行 

黨
義
比
赛 
-
四
十
五
〕舉
行
舞
獅
比
賽 

「四
拾
六
」舉
行
拇
戰
比
賽
(
四
拾
七
〕舉 

行
舞
蹈
比
赛 

L

丙 
屬
於
教
育
行
政
事
項 

㊀
市
立
中
等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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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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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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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
毒
生
民
膏
 
每
合
一
元
五 

此
膏
治
損
傷
凡
有
損
口
未
埋
者
貼
之 

即
能
全
愈

跌
打
止
痛
葯
水
触
一
元
二
五
 

此
水
散
瘀
止
痛
凡
跌
打
揉
之
即
能
散 

瘀
止
痛
消
腫

皮
膚
濕
毒
葯
膏
 
每
合
一
元
五 

專
治
皮
盾
膜
瘦
或
皮
膚
起
粒
出
水
搽 

之
卽
能
全
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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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治
久
年
爛
脚
無
論
新
舊
爛
脚
摻
之 

定
然
全
愈

^

^

疳
葯
膏
 
每
合
一
元
五 

此

膏

專

治

鹹

疳

凡

染
• 

鹹
疳
者
貼
之
即
愈

花
柳
白
濁
丸
 
每
盒
 
一 
元
五 

此
丸
無
論
新
久
白
濁
或
小
便 

$0 痛
食 

此
丸
豈
点
鐘
其
痛
即
止 

花
柳
拔
毒
丹
 
每
寸
壹
元 T

得

03IB

星

世

▲
注
意
 
小
店
常
有

茵
陳
跌
打
 
化
庄
品
發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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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
 
環
 
花
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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